
 

 

附表 4. 89 年 7 月至 108 年 6 月貪瀆案件定罪率摘要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貪瀆偵辦案件起訴總人次為 

24,735 人次 

 

在 24,735 人次中，判決確定者

有 19,084 人次（不含不受理判決） 

 

總計判決有罪者達 12,182 人次

（3,311＋8,871），占判決確定者

19,084 人次之 63.8％。 

 

非貪瀆罪起訴經判決確

定者 4,350 人次 

 

判決無罪者

1,039 人次 

 

判決有罪者

3,311 人次 

 

貪瀆罪起訴經判決確定

者 14,734 人次 

 

判決無罪者

5,863 人次 

 

判決有罪者

8,871 次 

 


